	臺中市圓滿戶外劇場使用憑單115.5.13更新

	使用單位
	

	活動名稱
	

	使用時間
	

	使

用

單

位

資

料
	工作人數
	
	工作證發出數量
	

	
	進場車輛
	種類：                   數量：

	
	聯絡人： 
	聯絡電話：

	
	手機：
	傳真：

	
	聯絡地址：

	
	電子信箱：

	
	技術聯絡人：
	電話：
	手機：

	
	後臺協調聯絡人：
	電話：
	手機：

	
	前臺（含票務）協調聯絡人：
	電話：
	手機：

	繳費紀錄
	年     月     日繳清
	管理單位簽章： 

	保證金退費紀錄
	年     月     日退還
	管理單位簽章： 

	注意事項：

1、 本憑單一式二份，繳清費用並簽定契約後，文化局留存一份，使用人留存一份為憑；使用人於使用本劇場時，請攜帶本憑單以備查。
2、 有關保證金、場地使用費等各項費用請以匯款方式繳納，匯款人請與契約書使用人(乙方)相符，匯款銀行為「臺灣銀行臺中分行」（銀行代碼：0040107），戶名「臺中市市庫總存款戶」，帳號：010045000088；匯款收據註明『使用場地名稱及檔期時間』，傳真至（04）2375-3338，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表演藝術科。
3、 進入本劇場佈置之前與活動結束清理場地完畢後，請務必拍照存證（請以照片黏貼用紙格式製作）以向文化局申請保證金退還，使用前、後的照片所取之位置及角度應相同。
4、 辦理保證金退還時，請檢附上述之照片、本局開立之保證金收據聯、保證金退還申請書及退還收據等文件資料向文化局申辦。
臺中市政府文化局


